
关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

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现将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通讯方式召开，表决票收取时

间自 2019 年 4 月 26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5 日 17：00 止（以收到表决票的时间为准）。出席

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共计 1,896,900.78 份，占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的

99.8145%，达到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以上，满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基金法》、《运作管

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议案”），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以书面表决方式、网络表决方式及电话表决方式对本次会议议

案进行投票表决。2019 年 5 月 27 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计票人对本次大会的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对计

票过程进行了公证，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对计票结果进行了见证。 

表决结果为：表示同意意见的表决票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1,896,890.93 份，占有效参加本次大

会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99.9995%；表示反对意见的表决票代表的基金份额

为 0 份，占有效参加本次大会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表示弃权意见的表

决票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9.85 份，占有效参加本次大会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0.0005%。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达到参加本次大会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符合《基金法》、《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议案有效通过。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资产承担。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 10，000 元,律师费 40，000 元,合计 50，000 元。 

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浦银

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浦银

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决议生效后的基金转型安排 



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议案的说明，本基金的转型安排如下： 

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将在转型正式实施前安排不少于 20 个交易日的选择期，

以供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仍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持有人作出赎回或继续持有的选择。本基

金转型选择期为 2019 年 5 月 28 日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在转型选择期内，投资人仅可以申请赎

回，

不可以申请申购。转型选择期内，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仍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全部基金份

额持有人已择一采取并完成如下措施，则基金管理人可视情况提前终止选择期，并通过公告形式确

认本基金正式转型： 

（1）全部赎回已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 

（2）未全部赎回已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但已告知基金管理人其对基金份额采取的选择措

施均已实施完毕，并授权基金管理人视情况，通过公告形式宣布选择期提前终止。告知方式可择一

进 行 ：（ a ） 书 面 方 式 提 供 告 知 函 ， 或 （ b ） 通 过 登 录 基 金 管 理 人 官 网

（http://www.py-axa.com/pyweb/pysqzxbj/user/pysqzxlogon.html）填写告知函，或（c）通过

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400 8828 999）以电话录音方式进行确认并授权。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赎回选择期结束后根据持有人大会决议执行基金的正式转型，《浦银安盛盛

勤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时间将由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

由于在选择期本基金需应对赎回等情况，根据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豁免《浦银安盛

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等条款。 

四、备查文件 

1、《关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附件一：《关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附件二：《浦银安盛

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附件三：《授权委托书》；附件四：《关

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 

2、《关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

提示性公告》（附件一：《关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附件

二：《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

附件四：《关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 

3、《关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

公告》（附件一：《关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附件

二：《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

附件四：《关于浦银安盛盛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方案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8 日 

附件：公证书


